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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萬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刊發，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重選本公司董事之通函（「該通函」）。由於一時不

慎，董事會現謹此澄清，有關建議在即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重選之退任董事之一馬紹援先生，彼除了如該通函中所述現為中國光大國際有限

公司及五礦建設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外，馬先生亦曾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至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期間擔任三丸東傑（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之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主席。除以上所披露者外，馬先生於過去

三年並無於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承董事會命

萬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紀楚蓮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紀楚蓮女士、陳宇澄先生、高伯安先生及曹欣

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秀恒先生、羅國貴先生及馬紹援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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